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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洩漏採購案訊息
並接受廠商賄賂及飲宴招待

工業局某管理處高級專員黃○○，負責協助該處執行長綜合處理相關
工程採購等業務，並擔任該處採購審核小組成員兼召集人，為依法
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渠涉嫌將因職務所知悉之○件工程採購案之設計圖說、預算及建議底
價洩漏予特定廠商，收受廠商金錢賄賂及招待至有女陪侍之酒店飲
宴等不正利益。

全案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1 年 7 月 20日起訴，
經由最高法院第 1 次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於 105 年 4月 13 日判
決黃○○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5 年 1 

月，褫奪公權 3 年。犯罪所得財物新臺幣 33 萬 3 仟元沒收；業經
最高法院 105 年 7 月 21 日駁回黃○○上訴，全案定讞。

案例宣導



利用採購案件收取回扣遭訴

○○鄉公所於 101 年 7 月至 102 年 9 月間 2 

次發包公路花園園藝特定區景觀路燈和道路
安全設施工程，鄉長莊○○涉嫌透過白手套許
○收取得標廠商 35 萬元回扣，彰化地檢署偵
查終結，業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將鄉長莊
○○和充當白手套的許○等 2 人依貪污治罪條
例罪嫌提起公訴，並追繳新台幣 35 萬元不
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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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與林○○係某消防機關承辦採購業務人員，辦理救助器材車
等七部消防車輛採購事宜，該案經發包後分別由張氏兄妹負責
之兩家公司得標，並簽訂合約規定交貨期限，每逾期一日則按
總價千分之三計罰違約金。
惟其中部分消防車因故無法如期交貨，張氏兄妹恐因違約遭巨
額罰款，乃經徐員以電話授意指示，虛偽簽寫「消防車已完成
到貨，因貴局無停放場所等原因，由本公司負保管責任」等切
結書內容，意圖規避違約罰款，徐員即以該切結書為由，故意
未對二公司罰款，並指示林員在採購驗收紀錄欄內登載「全數
交貨無誤」等詞，林員雖明知廠商逾期交貨，卻仍依指示虛偽
登載不實驗收紀錄，並要求徐員蓋章以推卸責任。

採購人員圖利廠商涉嫌貪瀆求處徒刑案例宣導



常見經辦採購舞弊



採購人員迴避之規範



政府採購法
原規定 修正規定 修正理由

第15條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 機關人員對於與 現行條文第二項所稱，易被誤解為
不包括該等人員之主官
(管)；考量機關人員無論業務、需求
、使用、承辦及監辦採購單位之人員
，含主官(管)，對於採購有關事項，
遇有利益衝突，均應迴避，爰修正以
臻明確。
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三條
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原定利益衝
突關係，由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
修正為二親等以內親屬；原定「同財
共居親屬」，修正為「共同生活家屬
」。

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 採購有關之事項

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 涉及本人、配偶

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 二親等以內親屬

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 或共同生活家屬

迴避。(第二項) 之利益時，應行

迴避。

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首
長有第二項情形者，不得

刪除

參與該機關之採購。但本

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

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除之。

(第四項)



採購法迴避規範實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投標廠商聲明書

本採購如非屬依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或同
法第105條辦理之情形者，第八項答「是」
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
如屬依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或同法第105

條辦理之情形者，答「是」、「否」或未答
者，均可。



投標廠商聲明書

由廠商聲明其是否屬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所
稱公職人員及第3條所規範
之關係人情形



投標廠商聲明書

開標前發現者，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未依招標文件之
規定投標）規定，該廠商所投之標不予開標。

開標後發現者，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未依招標文件之
規定投標）規定，不決標予該廠商。

決標予該廠商後發現者，依採購法第50條第2項規定撤銷決標，
並得追償損失。

履約中發現者，依採購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辦理。另通知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主管機關法務部。

視個案情節，例如發現廠商之聲明與真實不符，依採購法第31
條、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辦理。



商品有瑕疵時，企業經營者需負瑕疵擔保責任，消費者可以
主張解除契約(退貨)或減少價金。當消費者主張解除契約(退
貨)顯失公平時，可以請求減少價金。
商品缺少企業經營者所保證的品質或故意不告知商品的瑕疵，
消費者可以請求品質差句的損害賠償，而不主張解除契約
(退貨)或減少價金。
商品指定種類如有瑕疵，消費者可以請求交付同種類無瑕疵
商品(換貨) ，而不主張解除契約(退貨)或減少價金。

消費者的購物權利





祝平安喜樂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專線：037-356639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關心您！


